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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于 2016年 7月 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简介 

1、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晶光电”）

因业务规模扩大和经营发展需要，拟与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富洋”）签订《供应链管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及其它与协议相

关的一系列文件，公司将为帝晶光电与华富洋签订的协议履行过程中，为帝晶光

电对债权人华富洋负有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2,000万

元，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帝晶光电、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亮彩”）以及江门马丁电机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以下简称“马丁电机”）

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分别向银行申请额度为4,000万元、20,000万元以及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并申请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公司财务部及子公司

管理部审核，公司拟为上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限以上述公司与

银行签订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对象简介 

（一）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4年3月10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三工业区第三工业园A5、A6幢  



3、注册资金：人民币9,264.7069万元  

4、经营范围：液晶显示模块、液晶显示屏、电容式触摸屏、摄像头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持有帝晶光电100%的股份，是帝晶光电的控股股东。 

截至2016年3月31日，帝晶光电总资产1,702,728,365.42元，净资产

591,466,984.51元,营业收入620,702,708.37元，净利润为22,262,874.03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1年 4月 27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西部工业区 B25/B29/B33 栋/B30

栋/B51栋/B4区 B33栋综合楼 

3、注册资金：人民币 55,425.05万元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塑胶制品、塑胶电子制品、模具、经营进出口业务、

普通货运、塑胶模具研发。 

公司持有东方亮彩 100%的股权，是东方亮彩的控股股东。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东方亮彩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值为

1,501,071,154.34元，净资产值为 479,720,617.5元，营业收入为

531,724,261.94元，净利润为 44,150,436.6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江门马丁电机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5年3月20日 

2、注册地址：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8号 

3、注册资金：100万美元 

4、经营范围：电机（包括直线电机、平面电机、稀土永磁电机等）及其驱

动系统、电机制品、五金制品、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门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马丁电机75%的股权，是马

丁电机的控股股东。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马丁电机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值为

30,161,358.99元，净资产值为 14,635,587.9元，营业收入为 4,482,807.89元，

净利润为-204,706.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57,242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2015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值的比例为 21.13%。 

本次审议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8,000万元，截至公告日，公司审批

累计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410,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

期（2015年 12月 31日）净资产值的比例为 151.32%。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所申请的授信及银行贷款均用于各公司日常经营

运作，用途明确，且各公司均具备独自偿还贷款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相违背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所申请的授信及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本项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其他 

1、公司与华富洋将在帝晶光电与华富洋签订《供应链管理服务协议》及其

它与协议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后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帝晶光电和马丁电机的贷款担保协议将在各银行同意上述公司的贷款申

请后签订，担保有效期以担保协议为准。 

3、东方亮彩的贷款担保协议将在银行同意上述贷款申请后，公司、广东东

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欧比迪精密五金有限公司、曹云先生（东方亮

彩董事长）与银行同时签订方为生效，担保有效期以银行与上述公司及曹云先生

签订约定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签署担保协议及办理



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